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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文件
西政发〔2011〕4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西城区行政强制执行办法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第 5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现将《西城区行政强制

执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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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行政强制执行办法
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 为维护行政管理秩序，规范行政行为，提高行政效

率，加强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管理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

合法权益，依据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北京市市容环境卫

生条例》、《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规规章，

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、违法建设行政强制拆

除案件审核决定、组织执行、立卷归档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 行政强制执行遵循合法、公正、规范、高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 区政府法制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区法制办”）负责

审核报请区政府批准决定的强制执行案件，监督强制执行行为。

第五条  行政强制执行案件审核以书面审查为主，也可以询

问利害关系人、进行现场勘验。

需要现场勘验或者询问利害关系人的，须 2名以上承办人员

参加。

第二章  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

第六条  申请区政府批准决定行政强制拆迁的，应当提交以

下材料：

    （一）载明下列内容的《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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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：

    1.被拆迁人、房屋承租人、使用人的基本情况；

2.房屋基本状况；

3.申请行政强制拆迁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；

4.被拆迁人或者其他当事人拒绝搬迁的理由；

5.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（二）《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》；

（三）全部案卷材料、听证材料以及领导班子集体讨论记录；

（四）被拆迁房屋以及拆迁补偿款证据保全、提存的证明材

料；

（五）涉及抵押权房屋的处理情况说明；

    （六）拆迁人提供的安置或者周转用房产权证明及居住条件

说明；

    （七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第七条  区法制办收到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申请，应

当于当日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。材料齐全的，予以受

理；材料不齐全，但能及时补正的，限申请人在 2日内补正；不

能及时补正或者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未提交申请。

第八条  区法制办决定受理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案

件，对下列事项进行审查：

（一）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是否合法、适当。

1.拆迁人主体资格、拆迁手续是否合法；

2.委托拆迁、委托评估是否合法有效；

3.被拆迁人的自然情况以及房屋状况是否清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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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安置补偿是否合法有据；

5.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程序是否合法；

6.其他需要审查的事实。

（二）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与裁决的内容是否一致；

（三）需要证据保全的是否已实施证据保全（行政强制执行

过程中实施证据保全的除外）；

（四）货币补偿的，拆迁补偿款是否已经办理提存公证；

（五）房屋产权调换的，安置房屋的位置、价值、面积等是

否符合法律规定；

（六）听证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；

（七）行政强制执行使用的安置、周转房屋是否符合规定；    

（八）是否存在不宜进行强制拆迁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 书面审核的案件，承办人应当在 3日内完成审核，

5 日内出具《案件审核报告》、草拟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责

令强制拆迁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》）和《北

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强制拆迁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强制拆迁公

告》）。

需要现场勘验或者询问的案件，应当在 5日内完成审核，7

日内出具《案件审核报告》，草拟相关法律文书。

承办人应当在审核期限内填写《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

案件呈批表》，履行案件审批程序。

第十条  《案件审核报告》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被拆迁人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被申请行政强制拆除房屋的基本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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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裁决是否合法；

（四）听证情况；

（五）强制执行安置或者周转房屋情况；

（六）审核意见。

第十一条  《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被强制拆迁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被强制拆迁房屋的地

址；

（二）强制拆迁的事实和理由；

（三）强制拆迁的法律依据；

（四）自动履行的期限（不得少于 15 日）和自行清理物品

的义务；

（五）强制拆迁的执行机关（区城管监察大队会同公安机关、

公安交通支队、裁决机关、相关街道办事处等）；

（六）制作机关名称和时间。

第十二条  《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》和《强制拆迁公告》加

盖区政府印章。承办人应当在 2日内将决定书送达申请机关、执

行机关以及相关协助执行的机关或者单位。

区城管监察大队收到决定书后，应当按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的

有关规定送达相关当事人。

第十三条  存在不宜进行强制拆迁情形，经区政府批准不予

强制拆迁的，应当书面告知申请机关。

第三章 违法建设行政强制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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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申请区政府批准决定违法建设（建筑物、构筑物

或者其他设施）行政强制拆除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载明以下内容的《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书》：

1.被执行人基本情况；

2.违法建设基本情况；

3.申请行政强制拆除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；

4.被执行人逾期拒绝拆除的原因；

5.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
（二）《限期拆除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书》）以及送达

回证；

（三）案卷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证据保全材料（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实施证据保全的

除外）；

（五）行政强制执行地（或者物品保存地）房屋情况说明；

（六）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公告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
第十五条  区法制办收到违法建设行政强制拆除申请，应当

于当日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。材料齐全的，予以受理；

材料不齐全，但能及时补正的，限申请人在 2日内补正；不能及

时补正或者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未提交申请。        

第十六条  区法制办应当在 3日内对下列事项进行审查：

（一）《决定书》认定当事人基本情况、主要违法事实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充分；

（二）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正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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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
（四）违法建设现状以及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是否合法；

（五）申请强制拆除是否显失公正；

（六）是否具备强制执行条件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审查的事项。

第十七条  承办人员审查后，认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、

合法、有效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的，应当在 5 日内撰写

《案件审核报告》、草拟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

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》）、

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》（以下简

称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》），履行案件审批程序。 

第十八条  《案件审核报告》的内容参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

定办理。

第十九条  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》应当载明下列

事项：

（一）被强制执行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被强制拆除房屋的座

落地址；

（二）强制拆除的事实和理由；

（三）强制拆除的法律依据；

（四）自动履行的期限（不得少于 15日）；

（五）物品的处理方式；

（六）强制拆除的执行机关（区城管监察大队、相关街道办

事处、公安机关等）；

（七）制作机关名称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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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》和《责令限期

拆除违法建设公告》加盖区政府印章，2日内送达申请机关。申

请机关收到决定书后，依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送达相关

当事人。

第二十一条  新生违法建设（正在搭建中或者已经搭建完成

尚未投入使用）行政强制拆除案件，承办人应当在 24 小时内完

成审核，并出具《案件审核报告》、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

书》、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》，履行案件审批手续。

区法制办于当日将《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》和《责

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》送达申请机关，申请机关收到当日送

达当事人，并在违法建设现场张贴限当事人于 24 小时内拆除违

法建设的强制拆除公告。

第四章 执 行

第二十二条 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由裁决机关制

定执行方案，通报相关机关，并报请主管区长组织协调；区城管

监察大队负责执行，公安机关、公安交通支队、相关街道办事处、

房屋产权单位等协助配合。

第二十三条  违法建设行政强制拆除案件由相关街道办事处

负责统一组织协调，公安等机关予以配合。区城管监察大队负责

制定执行方案，通报相关机关，并组织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 区政府批准决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，执行机

关应当在 1个月内执行完毕，并在执行完毕后 7日内向区法制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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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《行政强制执行情况报告》、《行政强制执行笔录》、《证据保

全公证书》、《物品清单》。

被强制执行人自动履行的，执行机关应当书面报告履行情况。

第二十五条 《行政强制执行情况报告》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有关法律文书送达情况；

（二）强制执行的时间、地点；

（三）执行的组织形式；

（四）执行中证据的收集情况；

（五）执行过程记录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第二十六条  区法制办承办人员收到《行政强制执行情况报

告》后，应当及时将强制执行情况上报区政府。 

第二十七条  区法制办承办人员对申请区政府批准决定的行

政强制执行案件，应当逐案进行登记，并按有关规定整理成卷后

移交归档。

第二十八条  执行案件档案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案件：

1.强制拆迁申请书；

2.裁决调解记录和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

3.被拆迁房屋评估报告、权属证明、证据保全公证书及拆迁

补偿款提存公证书；

4.安置、周转房屋权属证明或补偿资金证明；

5.拆迁听证材料；

6.强制执行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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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法建设行政强制拆除案件

1.强制执行申请书；

2.规划机关对房屋是否办理合法手续的查询复函；

3.《限期拆迁决定书》及送达回证；

4.证据保全材料；

5.行政强制执行地（或者物品保存地）房屋情况材料；

6.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公告；

7.强制执行报告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 本规定中的 2日、3日、5日、7日为工作日。

第三十条  本规定由区政府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主题词：法制  行政  通知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、各部、委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各

处、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公安分局，区人民法院，

人民检察院，区武装部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11年 1月  日印发


